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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范围内事项
校纪委审批后，在规定时间内调查核查信访件
调查报告上报校纪委审理
实名举报处理结果告知（匿名可不告知
向校纪委报告，并提交信访处理方案
校纪委提出审理意见
补充相关证据

来访举报

业务范围外事项
转交校纪委处理并告知实名举报人（匿名举报可以不告知）
不予受理的原因告知实名举报人（匿名举报可以不告知）
分类处理
上级交办
来电举报
网络举报
三天内报告领导并召开专项会议（做会议记录），给出处理意见。
接访员在“接访登记”台帐中登记信访件及办理过程


